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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32

33

34

贷款行

温州分
行

温州分
行

温州分
行

借款人名称

格仕特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长河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温YQ2014220120号

温YQ2013220360号

温YQ2013220361号

温YQ2013220364号

温YQ2014220008号

温YQ2013220325号

温YQ2014220121号

温YQ2014220127号

温YQ2014220157号

温YQ2014320506号

温YQ2014320505号

温YQ2015777041号

温YQ2014777157号

温YQ2015777042号

温YQ2015777011号

温YQ2015777012号

温YQ2014777162号

温YQ2014777168号

温YQ2015777025号

温YQ2015777094号

温YQ2015777028号

温YQ2015777029号

温YQ2015777031号

温YQ2015777040号

温YQ2014777154号

温YQ2014777146号

温YQ2014777158号

温YQ2014777176号

温YQ2014777159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未偿本金

9,290,000.00

1,440,000.00

4,150,000.00

13,270,000.00

11,850,000.00

7,000,000.00

290,000.00

-

-

6,600,000.00

4,900,000.00

7,499,996.00

1,500,000.00

2,499,914.00

8,500,000.00

21,330,000.00

2,550,000.00

2,441,041.74

6,850,000.00

9,620,000.00

9,300,000.00

5,300,000.00

16,409,000.00

1,230,000.00

3,450,000.00

5,090,000.00

18,650,000.00

20,000,000.00

4,180,000.00

未偿利息

1,015,601.93

160,588.05

462,832.02

1,485,036.68

1,301,530.14

799,635.05

29,896.31

816,862.40

1,396,227.20

315,040.22

342,445.30

450,000.00

24,337.50

147,495.28

185,886.45

511,254.57

42,776.25

8,726.72

102,160.14

125,233.69

138,699.17

79,043.61

244,722.00

18,344.08

57,873.75

109,967.33

307,318.59

330,661.64

66,377.25

抵押/质押/保证人

格仕特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格仕特电子有限公司、
致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吴建旺、陈爱萍

浙江长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胜
武实业有限公司、朱吕武、倪彩茶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
王黎阳、蒋爱霞

序号

35

36

37

38

39

40

合计（折人民币）

贷款行

温州分
行

义乌分
行

义乌分
行

义乌分
行

义乌分
行

义乌分
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乐银合金
有限公司

浙江上品鲜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达世元电动
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彩虹
工艺地毯有限
公司

义乌市不一样
箱包有限公司

义乌市福源彩
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温YQ2015320326号

温YQ2014320403号

温YQ2015320089号

温YQ2014320532号

温YQ2015320315号

201571310512

2014年43字0715号

2014年43字0716号

佛20141230

佛20150318

ACSF271731500010163D

ACSF271731500010052D

2015390114

2015390115

2015391001

2015390408

2015390304

2015390104

2015390401

2015390112

2015390111

2015390108

2014年45字0960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未偿本金

1,000,000.00

1,952,895.67

10,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35,000,000.00

8,000,000.00

7,000,000.00

17,800,000.00

15,200,000.00

98,000.00

251,000.00

4,000,000.00

3,450,000.00

7,5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1,900,000.00

3,000,000.00

-

-

-

7,990,000.00

1,158,853,
369.25

未偿利息

32,000.00

52,144.09

380,415.50

32,682.82

34,500.00

975,926.77

811,031.68

714,913.42

1,085,029.74

742,829.88

1,451.92

9,172.84

140,146.12

67,522.58

52,200.00

165,296.40

328,396.73

61,795.71

99,204.89

169,600.00

123,050.00

109,000.00

371,175.24

80,017,
549.17

抵押/质押/保证人

浙江大华电气有限公司、
陈建新、郑晓霜、黄仁平、
陈建芳、郑祥枢、李少华、
吴晓东、徐芳、郑晓杰、李
素珍、徐淑珍、吴朴、郑碎
雅

义乌市虎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方红星、龚星慧、方美春、朱中华

浙江达世元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楼建伟、金孝红

吴钟鸣、虞春珠、吴广文、
赵艳仙、虞小芳、虞利民、
义乌市好采头箱包有限公
司、龚辉根、徐金翠

义乌市兄妹嫂手袋厂、杨
红花、滕忠明，杨红云、许
光华，刘文山、杨晓云、江
西亚迈实业有限公司、义
乌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
徐传华、龚汉茶，杨继红、
周素珍

义乌市迪翔服饰有限公
司、义乌市红太阳印刷有
限公司、郑以法、张卿、吴
厚贵、陈仙芳、孙良红、楼
鲁辉

本息合计1,238,870,
918.4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联系人：夏虹、沈阳
联系电话：0571-85010421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321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王喆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2月25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6日

（2015）杭余商初字第2907号
叶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余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
290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18号

洪建琴、洪长兴：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万达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因与被告洪建琴、洪长兴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初
3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洪建琴、洪长兴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淳安县万达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担保代偿款168262.27元，以及代偿款54399.19元
自2015年8月19日起、代偿款113863.08元自2015年
12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
金（以48000元为限）。二、被告洪建琴、洪长兴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淳安县万达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88元，减半收
取2294元，由被告洪建琴、洪长兴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63号

谢小红、余令纲：原告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林
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副本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
月18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958号

宁波耀马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
区甬江街道财政所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51号

王慧娟、吴振国：本院受理原告曹明霞与被告王慧
娟、吴振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7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27号

徐一文：本院受理原告黎青良与被告徐一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402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8号
陈妙琪：本院受理原告石波与被告陈妙琪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04民初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81号

孙永华、孙若业、朱书芬、韩婉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孙永华、
孙若业、朱书芬、韩婉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张新春、李刚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7月28日9：45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308号

胡哲义、谢瞻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胡哲义、谢瞻魁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
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张新春、李刚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
28日8：45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902号

俞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兴宁支行与被告俞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红
梅、胡根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28日
14：45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95号

费斌、王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费斌、王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
新春、李刚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28日
9：15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08号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新峰电器有限公
司、浙江积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
司、胡建峰、沈清波：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新
峰电器有限公司、浙江积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瑞荣
建设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红梅、
胡根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28日14：
15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360号

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威尔炊具制
品有限公司、宁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胡志明、胡志兴、
林素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
威尔炊具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胡志
明、胡志兴、林素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
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红梅、胡
根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
15：15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21号

陈文宏：本院受理原告朱丽君与被告陈文宏、周琼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332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879号

沃召军：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被
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方红、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
27日上午8时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26号

宁波市北仑华斌轮胎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通
盛祥钨钼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及盛泰集团有限公司票
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方红、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
年7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80号

应江吉：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
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忻红娣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27日下午14时15分
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81号

张梅：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忻红娣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27日下午14时45分在
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82号

徐静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
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忻红娣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27日下午15时15分
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496号

孙文双：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
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忻红娣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27日下午15时45分
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11号

宁波市江东卓奇进出口有限公司、虞军：本院受理原
告郑州中强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
长，人民陪审员王龙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8月1日下午14时4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912号

陈圆圆：本院受理原告车奇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
月22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532号

殷立章、梁素利：本院受理原告王兴杰诉被告殷立
章、梁素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92号

张科：本院受理原告倪晨诉张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108号

施策：本院已受理原告叶有相与被告施策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27日14：
15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48号

章思镇：本院受理原告马小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
风险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8 月 4 日上午
9：15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575号

王海英：本院受理原告王振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4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877号

黄伟勇：本院受理原告蔡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
书、风险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8 月 4 日
上午 8：45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946号

杨杨、黄厚权：本院已受理原告戴红广与被告杨杨、
黄厚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530号

殷立章、梁素利：本院受理原告邓初明诉被告
殷立章、梁素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组成
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568号

殷立章：本院受理原告童杰诉被告殷立章、梁素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
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20号

柯雪娟：本院已受理原告杨柳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212
民初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慈商初字第2061号

余姚今机机械有限公司、杨君：本院受理原告中法合
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诉被告余姚今机机械有限公
司、杨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慈商初字第206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